
亞洲餐旅學校104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辦法 

 
壹、申請資格 

 

一、凡符合下列各款資格者，得向原就讀學校申請推薦： 

（一）各高級職業學校應屆畢業生。 

  截至畢業前一學期頇修畢專門學程科目25 學分以上者（至高三上學期

止），始得參加本推薦甄選入學招生。 

（二）在校學業成績（至高三上學期止，前五學期學業成績平均）排名在各科 

（組）、學程前30%以內。 

（三）全程均頇就讀同一學校。 

 

二、可推薦人數：各高職學校至多可推薦10 名考生。 

 

三、各高職學校頇提供被推薦考生之不同推薦順序，作為同一高職學校考生之比

序排名名次（含同名次參酌）相同，於分發錄取同一科技校院之優先順序。 

 

貳、校內遴選辦法 

 

一、除第壹項代表學校推薦甄選之資格外，因符合條件者眾，故依本校 102.1.11

日之遴選會議中決議，擬以下列條件作為遴選標準。 

 

(1) 日校五學期學業成績百分名次(一上至三上)取前十五名 

(2) 日校五學期專業科目及實習成績百分名次(一上至三上)取前十五名 

 

二、候選名單頇由教務處先行電腦篩選後，學校推薦名單前四名以學業成績前百

分之ㄧ為當然人選，學校推薦名單後四名依前項遴選標準，依排名由導師詢

問學生意願，教務處擇優辦理。 
 

三、教務處最後依總成績比序高低，當作推薦名單順序。 
 

 

 

 

 



 


